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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及自动化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 

 

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的精神，树立良好的教风，保证教学秩序的正常与稳定，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参照

华侨大学《关于加强对教师履行岗位职责考核的通知》（华大教［2003］8 号）及《华

侨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暂行办法》（华大教字［1999］25 号），根据我院实际情

况，特制定以下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 

一、本办法的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机电学院从事本专科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的所有教师，以及为机

电学院本科生上课的其它学院教师。 

机电学院的教师构成教学事故后，由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按本办法的规定予以

处理；其它学院的教师构成教学事故时，机电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以书面方式将具

体情况反映到学校教务处，由教务处按学校规定处理。 

二、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基本规范 

教师应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治学严谨、认真负责、爱护学生，以优良的教风

带动优良学风的建设，保质保量地完成所承担的教学任务。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应作到： 

1、有效组织教学过程，对学生严格要求，直接对课堂秩序负责。 

2、 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与考试安排，不得随意停课、调课，不得随意

更改上课地点。因故确实需要调课或更换教室时，必须由任课教师亲自提出

申请，经系主任批准签字、分管副院长审核后，送教务处办理相关手续。 

3、教师上课不得迟到或提前下课，上课前应关闭手机以免影响上课。 

4、教师应做好课堂考勤，并按规定时间上报点名单。 

5、教师上课前应具备本学期所授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教学进度表等。更换

教材或课程计划学时相差较多时，应重新修订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应由系或

课程教学小组集体讨论修改。 

6、课程考试前，任课教师应按规定出好考卷，经系主任审核签字后送教务处文

印室。考试结束后，根据各系安排，做好试卷评阅工作，并认真填写评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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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试卷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7、教师有义务服从院、系安排的监考工作，不得无故缺场，特殊情况下本人不

能监考时，应提前向系主任申请，不可自行安排他人代为监考。 

三、教学事故的处理程序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接到教学事故的举报后，按下列程序予以处理： 

1、展开调查，核实情况。 

2、通知当事人，并听取当事人陈述和意见。 

3、会同所在系采取补救措施，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4、召开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会议，认定事故等级，讨论并形成教学事故的处理

意见。 

5、将处理意见通知当事人并报送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当事人有异议时，应在三

个工作日内向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提出书面申诉，党政联席会议会同教学工作

委员会对教学事故进行复议，形成 终意见。 

6、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教学事故的处理决定。 

7、对学院处理有意见者，可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四、教学事故的处理办法 

教师构成教学事故时，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根据认定的事故等级，按本条款予

以处理。 

1、在课堂教学中造成一级教学事故者，取消当学年度由学院推荐的各种评优和

职称晋升的申报资格，并在学院大会上予以公开批评；扣除 8 学时的工作量；

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在所授课班级公开检讨，并将情况上报教务处。 

2、在课堂教学中造成二级教学事故者，取消当学年度由学院推荐的各种评优资

格，并在学院大会上予以公开批评；扣除 4 学时的工作量；责任人写出书面

检查。 

3、在课堂教学中造成三级教学事故者，取消当学年度由学院推荐的各种评优资

格；并在学院大会上予以公开批评；扣除 2 学时的工作量。 

4、在同一学年内，累计出现 2 次三级教学事故折合 1 次二级教学事故；累计出

现 2 次二级教学事故折合 1 次一级教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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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事故的认定 

教学事故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为重大事故，二级为较大事故，三级为一般事故。 

教学事故的等级认定和处理意见由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

定，赞同票数多于或等于实际到会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二方为有效。 

1、一级教学事故 
无故．．旷课或擅自．．停课 三年内同一课程考试题重复率≥30％ 
主考教师无故．．缺监考 泄漏考题 

擅自合班上课  

2、二级教学事故 
课堂教学或实验教学上课无故．．迟到 5 分钟

以上 

随意．．调课或更改上课地点

课堂教学擅自．．提前下课 10 分钟以上 上课接听手机 

三年内同一课程考试题重复率≥20％~30% 丢失试卷 
违背考试有关规定，造成严重．．后果  

3、三级教学事故 
课堂教学擅自．．提前下课 5~10 分钟 教学大纲、进度表、教案不全 

实验教学不批改实验报告 违背监考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后

果 
辅监考教师无故．．缺监考或擅自请人

代监考 

擅自．．请人代课或替人上课 

六、本办法自 2009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本办法的解释权在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教学工作委员会。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教学工作委员会 

2009 年 5 月 5 日 


